104年度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
第二預備金　護理人員津貼發放原則及標準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1、 前言：
因應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醫院每日動員共上千人力救治病患，備極辛勞，為獎勵收治八仙粉塵暴燃個案之醫院及護理人員，編列經費補助因此事件所新增護理人員酬金、照護本事件個案所衍生之加班津貼與提供辛勞津貼，以維護優良醫療照護品質，勉慰救治之護理人員。
2、 補助期間：104年6月27日至8月26日共計2個月。
3、 補助項目及支用原則：共分新增護理人力補助、加班津貼及辛勞津貼三項。總額度及申領標準不變下，三項費用可相互流用。
(一)新增護理人力：
1.補助對象：補助收治醫院於補助期間自行招募或透過平台媒合之新增人員(含離退職人員)，且須執登或支援報備於收治醫院，並實際護理本事件個案之護理人員。
2.補助方式及金額：
(1)補助月薪：每月每名新增護理人員補助40,000元。  
(2)部分工時薪資補助：每人每小時300元。
(3)上述補助方式，限擇一申請。
(4)醫院支給本事件新增護理人力薪資酬金，不得少於上述補助額度。
   (二)加班津貼:
1.補助對象：直接護理本事件個案之一般護理人員、麻醉護理人員或專科護理師。 
      2.加班定義：屬公務人員者依公務人員法相關規定，非屬公務人員者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3.補助方式及金額：
(1) 符合前述加班者，覈實補助，且每人每小時最高補助300元。
(2) 醫院應依公務人員法或勞基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支給足額之加班費。
   (三)辛勞津貼：
1. 補助對象：
(1) 實際護理本事件個案之一般護理人員、麻醉護理人員或專科護理師(含公務人員、軍職、約聘僱、臨時支援者)。
(2) 輔助人員：指實際輔助照顧本事件個案之照顧服務員、救護人員或供應室人員。
2. 補助方式及金額
依各醫院每日收治八仙粉塵暴燃個案數，訂定當日實際護理本事件個案之護理人員及其輔助人員辛勞津貼總人數及金額上限。各醫院可視實際救治及照護情況，於該日辛勞津貼上限總額度不變下，調整分配各類之申領人力數。
(1) 申領人員資格：
[bookmark: _GoBack]a.實際照護個案之護理人員：依據醫院收治本事件個案數，於加護病房(含燒燙傷中心、燒燙傷病房)、一般病房、手術室(含恢復室)及急診室等實際護理本事件個案之護理人員，訂定每日辛勞津貼總金額上限(表一)。
b.輔助人員：依據醫院收治本事件個案數，訂定每日申報人力數及總金額上限(表二)。
(2) 補助金額：每小時250元，每人每日上限2,000元。



表一:每日實際護理本事件個案之護理人員數上限計算標準
	當日收治病人數
	1-3
	4-9
	10-19
	20-29
	˃30
	計算單位 

	加護病房
(含燒燙傷中心、燒燙傷病房)
	第1個月
	4
	5
	5
	5
	5
	nurse/ 1pt/ 1day

	
	第2個月
	3
	4
	4
	4
	4
	nurse/ 1pt/1day

	一般病房
	1
	2
	2
	2
	2
	nurse/ 1pt/1day

	手術室
(含恢復室)
	間數
	1
	2
	3
	4
	6
	nurse/1room/1day

	
	護理人員/間/日
	3
	3
	4
	4
	4
	



表二:每日輔助第一線護理人員提供本事件個案之輔助人力數上限計算標準
	當日收治病人數
	1-3
	4-9
	10-19
	20-29
	˃30
	計算單位 

	每家醫院每日可申請人數上限
	第1個月
	_
	5
	10
	15
	20
	輔助人力數/每家醫院/每日

	
	第2個月
	-
	4
	8
	12
	16
	



4、 其他注意事項：
(1) 已領取醫事司所編列相關津貼者不得重複領取。
(2) 各醫院應依前述原則及規定造冊後申領，並由受領津貼人簽名具領。
(3) 已申領新增護理人員酬金及加班津貼者，仍得申領辛勞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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